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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川发龙蟒 股票代码 0023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华梅 宋晓霞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

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51号

领地环球金融中心B座

电话 028-87579929 028-87579929

电子信箱 songhm@sdlomon.com songxx@sdlomo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700,280,511.62 4,025,086,076.71 1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741,856.59 293,616,241.01 -1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38,702,904.86 284,744,700.07 -1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3,567,004.12 103,930,857.98 -574.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3.18% 减少0.69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2,704,212,123.20 18,368,620,911.46 2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23,714,081.80 9,449,350,988.50 -0.27%

说明：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实现较好增长，但由于公司新能源材料业务逐步投产转固加之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同比下降，致使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有所下降。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9,3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70%

485,552,

282

99,687,082 质押

242,432,

600

李家权 境内自然人 16.67%

314,893,

619

0 不适用 0

四川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2% 24,921,770 24,921,770 不适用 0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

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其他 1.04% 19,658,310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6,826,565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6% 10,552,011 0 不适用 0

MORGAN�STANLEY�&�CO.�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17% 3,154,352 0 不适用 0

叶伟 境内自然人 0.16% 2,945,600 0 不适用 0

朱江 境内自然人 0.15% 2,800,000 0 不适用 0

张凤华 境内自然人 0.15% 2,750,01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省先进材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

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李家权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314,893,619股， 其中199,999,998股通

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叶伟

共持有公司股份2,945,600股， 全部通过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朱江共持有公司股份2,800,000股，其

中1,800,00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重大事项 具体内容

1

多措并举深耕经

营，聚焦磷化工主

业提质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磷化工主营业务发展，在严守安全环保底线、筑牢产品质量根基

的前提下， 强化市场研判能力， 灵活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供需变化以及行业季节性特

征，持续优化公司采购、生产、销售等关键环节经营策略，积极推动产品技术与工艺创新，

重点开发高附加值产品。 2025年上半年，公司充分发挥生产装置配套齐全、产业链协同互

补的优势， 控制生产成本， 持续提升优势产品市场占有率， 累计生产各类磷化工产品

117.41万吨。

2

保持战略定力，稳

慎推进新能源材料

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面对新能源材料行业竞争现状，公司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科学统筹德阿项目、

攀枝花项目建设节奏，依托新能源领域专家团队技术优势，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产品

迭代升级，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以匹配特定领域客户个性化需求，在人才队伍建设、市场

拓展、建立健全供应链体系等方面有所提升。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德阿项目6万吨/年

磷酸铁锂装置已全面建成并投产使用，10万吨/年磷酸铁装置土建工程完工且主要设备安

装已基本完成；攀枝花项目5万吨/年磷酸铁产线部分装置已实现平稳运行，对于已建成的

装置，公司以品质优良、性能稳定为核心目标，力争尽早实现满产目标，助力打造公司第二

增长曲线。

3

强化矿产资源配

套，提升矿化一体

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并购、技术改造等举措持续提升矿产资源板块竞争力。 磷矿方面，公司

紧抓行业发展契机，开展“智改数转” 专项行动推动绿色矿山、智慧化矿山建设，进一步提

升磷矿生产效率与安全水平。 上半年磷矿生产受充填系统技改等因素影响，天瑞矿业原矿

产量53.94万吨，白竹磷矿原矿产量39.27万吨，同比有所下降；绵竹板棚子磷矿持续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小沟磷矿已完成天盛矿业10%股权工商变更，磷矿权益产能进一步提升。 钙

矿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南漳龙蟒积极推动郭家湾矿区灰岩矿（100万吨/年）开工建设，

上半年已完成安评、环评、水保、初步设计等合规性工作，项目投产后将有效增加南漳龙蟒

钙矿原料储备。 锂矿方面，公司在取得国拓矿业51%股权间接控股斯曼措沟锂辉石矿后，

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上半年积极推进勘查工作，目前已经编制完成《四川省金川县斯曼

措沟锂矿详查实施方案（2025年度）》，并确定了勘查工作实施单位，且已完成矿区踏勘

并做好开工准备工作，此举将为后续公司锂矿资源增储增量奠定基础。 同时，公司依托参

股公司西部锂业、重钢矿业，积极布局川内锂矿、钒钛磁铁矿资源，进一步为公司完善“硫

-磷-钛-铁-锂-钙”产业链提供要素支撑。

4

聚焦行业关键技术

攻关，持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磷化工及新能源材料行业技术难题，积极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发能

力持续提升，报告期内新增磷酸铁领域发明专利授权：一种低硫低成本的电池级磷酸铁的

制备方法，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拥有授权专利210项（含天宝公司）；重点推进3项省级

重点研发项目产业化落地，涉及磷资源梯级利用、新能源材料研发等关键领域研究，同时

依托2个省级工程中心持续开展精细磷酸盐、新能源电池材料、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及清洁

生产等领域科技创新工作，积极开展新能源材料研发中试熟化平台建设工作，公司已建成

300吨/年磷酸铁锂中试线， 进一步推动磷酸铁锂材料科技成果转化； 继续加强与中南大

学、华东理工大学、四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

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通过资源共享与智力融合提升企业研

发创新竞争力，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5

持续完善公司治理

体系，规范运作水

平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契机，着力构建全面系统的“1+N” 制度体系，

即强化《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厘清党委会、董事会、股东会、经

理层的权责边界，持续建立健全覆盖人事管理、财务管控、采购销售、工程建设、安全环保、

科研创新、投资发展、生产运营等全业务链条的管理制度体系。 同时根据监管要求和经营

实际动态修订《公司治理主体权责清单》，进一步完善权责对等、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现

代企业治理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双百行动”

“天府综改行动”重点改革任务，在四川省“天府综改企业” 2024年度评估中获评A级“优

秀” 。

6

实施现金分红，积

极回报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升盈利水平，并通过现金分红提升股东回报，给投资者提供良好稳

定的预期，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5

年6月17日）的总股本18.89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1.41元（含税）人民币

现金，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2.66亿元 （含税）， 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全芳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5-046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5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上午11: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小敏女士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25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

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川发龙蟒 公告编号：2025-045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5日以邮件形式发

出，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上午10:0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朱全芳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25年8月1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

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

公告。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西藏天路 60032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胡炳芳

电话 0891-6902701

办公地址 西藏拉萨市夺底路14号

电子信箱 xztlgf@263.net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227,819,387.96 12,818,089,407.28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768,680,149.98 3,844,757,618.93 -1.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08,982,686.44 1,175,331,019.78 19.88

利润总额 -132,690,970.11 -92,936,080.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1,892,210.32 -67,319,286.9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991,274.57 -108,144,449.8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83,153,269.86 47,796,328.89 28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5 -1.92 减少1.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054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6 -0.0543 不适用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2,04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西藏建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64 314,156,212 0 无

西藏天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38 58,144,678 0 无

张武 境内自然人 0.49 6,500,000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48 6,388,868 0 无

吴娜 境内自然人 0.45 6,020,006 0 无

黄征 境内自然人 0.34 4,465,000 0 无

吕卓 境内自然人 0.28 3,715,380 0 无

于海燕 境内自然人 0.25 3,297,908 0 无

郑维重 境内自然人 0.24 3,143,000 0 无

洪锡坚 境内自然人 0.24 3,131,78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第二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

股东未知是否存在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

券 (第一期)(面向专业投

资者

21 天 路

01

188478.SH 2021-07-27 2026-07-29 309,800,000.00 5.15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23年公司债

券 (第一期)(面向专业投

资者

23 天 路

01

138978.SH 2023-02-28

2028-03-02

（实际兑付摘牌

日 ：

2025-03-03）

0.00 6.00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

25 天 路

CP001

042580102.1B 2025-02-25 2026-02-26 500,000,000.00 3.3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3.65 55.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68 1.9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326�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天路 公告编号：2025-054号

转债代码：110060� � � � � � � �转债简称：天路转债

债券代码：188478� � � � � � � �债券简称：21天路01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诉讼阶段：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西藏昌都高

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都高争” ）为原告方

● 涉案的金额：12,575.86万元及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合理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为终审判决，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及前期公告情况

因昌都高争与四川川煤第六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煤六建” ）、浙江华钻建设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钻公司” ）、第三人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远公司” ）生态破坏责任纠纷，为

维护合法权益，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于2024年9月24日向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

额共计125,758,613.75元（不含诉讼费）。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6日受理本案，并

于2025年4月23日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4）藏03民初4号）驳回原告请求。

昌都高争因不服一审判决，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2024)藏03民初4号民事判决书，请求改判二被上诉人连带向上诉人赔偿生态环境整治修复费用、

赔偿罚款、支付律师费、鉴定评估费、熟料购买产生的运输费以及诉讼费、保全费等相关合理费用，西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详见2025年6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网站上的《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2025-032号）。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昌都高争收到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藏民终13号），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0,593元，由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案件为终审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紫光国微 股票代码 0020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晶源电子、同方国芯、紫光国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永君 丁芝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B座

16层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B座

16层

电话 010-56757310 010-56757310

电子信箱 luoyj@gosinoic.com zhengquan@gosinoi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047,269,760.68 2,872,852,419.08 2,872,852,419.08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691,933,709.37 737,522,233.00 737,522,233.00 -6.18%注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53,024,594.95 625,532,585.86 625,532,585.86 4.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477,774,681.02 632,745,434.98 632,745,434.98 -2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06 0.8746 0.8746 -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06 0.8746 0.8746 -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6.18% 6.18% -0.74pct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7,695,570,

610.55

17,319,762,

346.06

17,319,762,

346.06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2,877,783,

896.26

12,394,471,

246.98

12,394,471,

246.98

3.90%

注1：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93.3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8%，主要系股权处

置产生的投资收益和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减少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3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5年4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政府补助由净额法改按总额法核算，并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变更年度当期和比较期间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产生影响。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本报告期比较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调整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6月

调整金额

调整前（净额法) 调整后（总额法）

营业成本 1,207,956,106.21 1,210,291,559.23 2,335,453.02

管理费用 157,728,127.83 158,821,384.58 1,093,256.75

研发费用 645,907,108.99 665,422,253.31 19,515,144.32

其他收益 64,881,393.40 87,825,247.49 22,943,854.0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0,

63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0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注1

26.00% 220,901,326.00 0.00 不适用 0.00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6% 27,720,964.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8% 16,794,334.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3% 12,132,771.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4% 11,420,547.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2% 8,639,009.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8,258,279.00 0.00 不适用 0.00

共青城清晶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6% 7,323,303.00 0.00 不适用 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

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7,211,36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5% 6,332,502.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不适用

注1：公司控股股东西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性质为境内非国有法人，目前尚在变更中。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国微转债 127038

2021年06月

10日

2027年 06

月09日注1

149,209.33

第一年0.20%、 第二年

0.40%、 第三年0.60%、

第四年1.50%、 第五年

1.80%、第六年2.00%

注1：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27.23% 28.4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68 28.82

三、重要事项

（一）总裁及部分董事变更事项

2025年2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鉴于

独立董事黄文玉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并建议，同意补选来有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在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2025年2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鉴于谢文刚先生已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经公司控股股东西

藏紫光春华科技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建议，同意补选李天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鉴于谢文刚先生已辞去

公司总裁职务，经公司董事长陈杰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建议，同意聘任李天池先生为公司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兼总裁辞职及

补选董事、聘任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前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补选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

2025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6亿元（含本数）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

期限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国微电

子” ）管理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及文件；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管理

层及相关子公司负责人在上述投资额度和期限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的协议及文件。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8）。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8日、2025年7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2025-058）。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2025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预计2025年度因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广芯” ）下属公司采购商

品、销售产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等累计发生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58,000.00万元。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

为满足公司2025年度新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计划调增2025年度因向智广芯下

属公司和其他关联方采购商品、销售产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等累计发生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

预计总金额，调增后的前述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130,000.00万元（不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前述议案已经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智广芯下属公司和其他关联方累计发生的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为39,322.24万元（不含税）。 除前述关联交易之外，报告期内，深圳国微电子因晶圆战略备货等原因，向智广

芯下属其他公司预付20,942.73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尚未结算。

（四）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事项

2025年4月8日，公司收到公司董事长陈杰先生向公司提交的《关于提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部分股份的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份，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3.39元/股，回购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1亿元（含）至2亿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5）。

因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6月26日起，前述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

不超过人民币103.3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3.1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7）。

2025年6月27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回购公司股份数

量775,460股，约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9%，最高成交价为64.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3.67元/股，成交金额为

49,617,333.4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5）。

截至2025年7月11日，前述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089,916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36%，最高成交价为65.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3.67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99,992,483.32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7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9）。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年度付息事项

2025年6月10日，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

规定，公司按面值支付了可转换公司债券“国微转债” 第四年利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6月10日至2025年6月9

日，票面利率为1.50%，每10张“国微转债”（面值1,00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5.00元（含税），本次付息

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9日，除息日和付息日均为2025年6月1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3）。

（六）2024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2025年6月，根据《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 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849,623,466.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6,396,000.00股后的843,227,466.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5日，除权

除息日为2025年6月26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国微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97.51元/股

调整为97.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

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七）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事项

2025年6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

楼建设项目” 的实施期限，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9年2月底。 除上述变更外，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八）无锡紫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关联交易暨放弃部分优先认缴权事项

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间接控股公司增资涉及关联交

易暨放弃优先认缴权的议案》， 同意本次深圳国微电子对无锡紫光集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紫光集

电” ）增资、关联交易暨放弃部分优先认缴权事项。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国微电子的全资子公司紫光集电计划溢价增资21,000.00万元，其中11,666.67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深圳国微电子放弃《公司法》规定的部分优先认缴权，认缴18,779.15

万元；5家由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员工组成的跟投合伙企业以同股同价的方式跟投， 认缴剩余份

额。 本次增资完成后，紫光集电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增加至16,666.67万元，深圳国微电子对紫光集电的持

股比例由100%降低至92.60%。公司董事兼总裁李天池先生、副总裁岳超先生、副总裁杜林虎先生、财务总监杨

秋平女士、副总裁翟应斌先生、董事会秘书罗永君先生、公司原董事兼总裁谢文刚先生等将通过前述跟投合伙

企业参与本次增资，上述人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以及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与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基于谨慎性

原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因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与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使其独立的商业判断可能会受到

影响，关联董事陈杰先生、马道杰先生、范新先生、李天池先生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7

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间接控股公司增资涉及关

联交易暨放弃优先认缴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目前紫光集电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事项

公司股票自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7月21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70%，且

“国微转债” 处于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国微转债” 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7月29日。 在回售申报期内，

本次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15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22日、2025年7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 “国微转债” 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61）、《关于“国微转债” 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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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8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B座1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陈杰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紫光国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报

告》；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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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8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B座1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宁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25年半年度报

告》；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2025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

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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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等有关规

定，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认真核查，现对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574号）核准，2021年6月，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50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

民币（本文涉及金额均为人民币）100.00元，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50,00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

费用、律师费用、专项审计及验资费用等本次发行相关费用1,212.34万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787.66万元。 截至2021年6月17日，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到位，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天运[2021]验字第90047号）。

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93,408.8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简称“募投项目” ）

建设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6,778.24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累计使用76,630.56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

集资金余额合计为61,348.74万元（含存款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848.74万

元，尚未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59,5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了《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

2021年6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区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紫光同芯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同芯” ）会同保荐机构

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募投项目的变更情况，2023年3月，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更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微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微电子” ）会同保荐机构分别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报告期内，公

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

问题。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

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授权保荐代表人定期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现场调查。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紫光国芯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110909514610902 0.4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运村支行 110909514610808 0.2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5177047410005 1.3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深圳市国微电子

有限公司

755919450410816 123.7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车公庙支行 755919450410881 208.8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 15783286490081 1,514.16

小计 1,848.74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 59,500.00

合计 61,348.7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国微

电子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再定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从募

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下半年以来，公司子公司紫光同芯作为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较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出

现较大波动，市场发展及需求状况不及预期，继续投入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基于公司长期业务发展战略，公

司将上述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并将拟投入原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收回，变更投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国微电

子实施的募投项目 “高速射频模数转换器系列芯片及配套时钟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新型高性

能视频处理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以及“科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 ，其余剩余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于2022年12月27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3年1月12日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国微

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2023年，公司收回原募投项目资金本金105,000.0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完成变更后的新

募投项目75,000.00万元资金的拨付，并将32,842.90万元（含利息和现金管理收益2,842.90万元）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公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以下简称“河北证监局” ）出具的《关

于对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5〕23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 ）。 警示函指出，“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自有资金垫付的募投项目支出未履行审议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 违反相关规定；并要求公司自收到警示函之日起30日内向河北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 《关于收到河北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目前警示函中所涉及的问题均已整改完

毕，并已按要求及时向河北证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8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37.87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408.80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105,000.00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70.5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改变)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是

60,

0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2. 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是

45,

00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3.补充流动资金 是

45,

000.00

73,

787.66

0.00

76,

630.56

103.85%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 高速射频模数转换器系列

芯片及配套时钟系列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是 0.00

20,

500.00

1,

945.66

6,

438.83

31.41%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5. 新型高性能视频处理器系

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

目

是 0.00

24,

000.00

1,

869.60

5,

909.23

24.6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6. 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

楼建设项目

是 0.00

30,

500.00

1,

322.61

4,

430.18

14.53%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一一

150,

000.00

148,

787.66

5,

137.87

93,

408.8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合计 一一

150,

000.00

148,

787.66

5,

137.87

93,

408.8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2022年下半年，“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国微转

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将拟投入前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收回， 变更投向新募投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募投

项目“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楼

建设项目”原计划将于2025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于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原

违规电缆及水管需改迁等非公司原因导致的不可预见情况， 结合项目建设实际进度，为

审慎起见，公司决定将“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延长至2029年2月底。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中5G大容量多应用产品的预期市场未能如

期启动，运营商还没有大规模更换5G�SIM卡，且中国的SIM卡规范和国际eSIM标准的电

信通信标准仍将用户的身份识别作为主要应用， 多种应用仍集成在手机处理器芯片中，

接口方面仍然维持一个通信接口的要求，并未出现对大容量、多应用、多接口的需求，使

得项目立项之初的配置定义与市场实际需求出现较大偏差。 该项目未来的经济效益预期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车载控制器芯片技术难度高、成本控制难，

且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国外竞争对手不断加强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力度，推出性价比更

高的竞品，公司相关产品未来的市场化推广面临较大压力。 另外，随着半导体行业下行周

期影响，供求关系逆转，车载控制芯片产品价格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与国外竞争对手的综

合成本优势相比，国内尚未形成完整产业生态，产业链资源不足，公司项目还在产品研发

阶段，产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规模投入风险较大。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国微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司将原由全资子公司紫光同芯作为实施

主体的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并将拟投入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收回，变更投向公司全

资子公司深圳国微电子的募投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高速射频

模数转换器系列芯片及配套时钟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和“科研生产用联建

楼建设项目” 的实施地点为深圳市；“新型高性能视频处理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的实施地点为深圳市和成都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为6,652.04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紫光同芯使用不超过（含）20,000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紫光同芯于2021年6月29日使用1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2022年6月26日，紫光同芯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5,000万元

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2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金

额为107,000万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已全

部到期收回，取得现金管理收益239.94万元。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

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023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

计金额为97,840万元，取得现金管理收益347.69万元。

公司于2024年5月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于2024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方式

存放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

方式存放，额度不超过1.8亿元（含本数），相关存款利率按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的利

率执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24年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金额为169,910万元，2024年公司共取得现金管理收益1,027.95万

元（含2023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于2024年到期的部分）。

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6.6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金管理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

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报告期内，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构性存款累计金额为143,500.00万

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59,500.00万元，包括招商银

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19,500.00万元、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14,000.00万元、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2025年TGG25101221期

26,000万元， 尚未取得现金管理收益；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以协定存款存放金额为1,

816.75万元，其中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金额为312.59万元，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金额为1,504.16万元。 2025年1-6月共取得现

金管理收益714.41万元，其中：银行结构性存款现金管理收益为644.08万元（含2024年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于2025年上半年到期的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现

金管理收益为70.33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61,348.74万元（含存款利息收入

及现金管理收益），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1,848.74万元，尚未到期的银行结构

性存款余额为59,500.00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将继续投入变更后的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参见本报告“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

附件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改变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1)

本报告

期实际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高速射频模数转换器

系列芯片及配套时钟

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1.新型高端安

全系列芯片研

发及产业化项

目

2.车载控

制器芯片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3.补充流

动资金

20,

500.00

1,

945.66

6,438.83 31.41% 一一 一一 否

2.新型高性能视频处理

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

业化建设项目

24,

000.00

1,

869.60

5,909.23 24.62% 一一 一一 否

3.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

联建楼建设项目

30,

500.00

1,

322.61

4,430.18 14.53% 一一 一一 否

4.补充流动资金

73,

787.66

0.00

76,

630.56

103.85% 一一 一一 否

合计 一一

148,

787.66

5,

137.87

93,

408.80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

具体项目)

鉴于原承诺募投项目“新型高端安全系列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和“车载控制器芯片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的市场环境较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出现较大波动， 市场发展及需求状况不及预

期，继续投入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经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以及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国微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原由紫光同芯作为实施主体的上述募投项目进行变更，将拟投

入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收回，变更投向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国微电子的募投项目。 新募

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与紫光同芯归还的全部募集资金（10.5亿元本金及相关利息和现金管理

收益）的差额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2023年1月13日在《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募投项目“深圳国微

科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的实施期限。“深圳国微科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 原计划将

于2025年7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由于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原违规电缆及水管需改迁等非

公司原因导致的不可预见情况，结合项目建设实际进度，为审慎起见，公司决定将“深圳国微科

研生产用联建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至2029年2月底。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发展龙蟒股份有限公司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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